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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第三人申請高速鐵路交通建設用地作其他公

共利益使用審查作業要點」及「高速鐵路交通建設用地提

供其他公共利益使用申請書」各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交通部105年5月25日交總字第10550065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旨揭審查作業要點及申請書業已修正完成，請查照並

轉請所屬機關及單位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

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
府、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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